
 

华英证券 

关于鸿鑫互联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华英证券作为鸿鑫互联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

过 2019 年年度报告事前审核，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主办券商在审核鸿鑫互联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鑫互联”、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过程中，发现公司存在以下风险： 

1、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1）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如下： 

“（1）“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减值准备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五）”所述，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鸿鑫互联存

货中“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金额 72,403.81万元。鸿鑫互联子公

司鸿鑫工程有限公司根据已完工项目未结算原因及估计能够结算回款比例对“建

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计提了 14,944.48 万元的减值准备。我们选取

重要工程项目实施了检查项目资料、函证、项目现场察看等程序，但仍无法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上述已完工项目未结算回款原因的真实性及“建造

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 

（2）预付款项的期末余额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三）”所述，鸿鑫互联预付款项期末余额 6,799.68

万元，其中鸿鑫互联母公司预付杭州鸿鹏同道建材有限公司等材料款合计金额

4,983.04万元，占预付款项期末余额的 73.28%，上述预付款项发生于 2018 年，

供应商已发货但未开票。我们实施了检查合同、函证等程序，但仍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中供应商已发货未开票部分未结转存

货的合理性。 

（3）关联担保披露的完整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八、（四）”、“九、（二）”所述，在已披露的借款合同纠纷

诉讼案件中，鸿鑫互联向关联方大猫网络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李毅、梁雪林提供了担保。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鸿鑫互

联为实际控制人李毅、梁雪林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披露的完整性，及对财务报

表产生的影响。” 

（2）强调事项 

“鸿鑫互联资金紧张，面临债务到期偿还的压力，如财务报表附注九、（二）

所述，2019 年以来鸿鑫互联诉讼案件大幅度增加，其中大部分是因债务到期无

法偿还导致，截至审计报告日，鸿鑫互联作为第一被告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已

判决执行诉讼案件 17 例，累计涉及赔偿金额 8,007.74 万元；已判决和解诉讼案

例 4例，涉及赔偿金额 2,195.41万元；一审未决的诉讼案件 12例，涉及赔偿金

额 3,444.26 万元。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所述，由于诉讼赔偿，鸿鑫互联大部分

银行账户被冻结、实际控制人个人资产被查封、部分股权被冻结。如财务报表附

注二、（二）所述，鸿鑫互联对如何消除对持续经营的重大疑虑作出披露，但上

述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鸿鑫互联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

不确定性。” 

2、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公司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鸿 鑫 互 联 未 分 配 利 润 为 -61,507,972.27 元 ， 公 司 实 收 股 本 总 额 为



150,715,000.00元。公司未弥补亏损已超过公司实收股本三分之一。 

3、公司存在对外担保而补充审议并披露的情况 

公司为李毅与北京菜篮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需要履行

担保责任金额为 8,353,589.04 元； 

公司为李毅与非关联方自然人邹春梅的借款提供担保，需要履行担保责任的

金额为 9,750,000.00 元； 

公司为李毅、梁雪林与鹰潭金蝉君合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借款提供担保，需

要履行担保责任的金额为 11,937,500.00元； 

公司为李毅、梁雪林与非关联方自然人刘勇明的借款提供担保，需要履行担

保责任的金额为 5,000,000.00 元； 

公司为李毅、梁雪林与非关联方自然人李健的借款提供担保，需要履行担保

责任的金额为 3,860,400.00 元。 

公司于 2020年 6 月 2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补充确认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公告》，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二、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涉及诉讼赔偿和资产减值损失等影响，导致公司出现重大亏损。如公司

后续持续亏损，可能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利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督促鸿鑫互联针对诉讼、担保等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主

办券商已督促鸿鑫互联及时召开董事会对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

一的事项进行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鸿鑫互联的经营

情况，督促鸿鑫互联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规范公司治理、合法合规经营。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鸿鑫互联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 

《鸿鑫互联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审计报告》 

《鸿鑫互联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华英证券  

2020年 6月 24日  


